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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A4_AE_E4_BC_81_E4_c80_322855.htm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令(第13号) 《中央企业总会计师工作职责管理

暂行办法》已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第37次主任

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6年5月14日起施行。国

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 李荣融二ＯＯ六年四月十

四日 中央企业总会计师工作职责管理暂行办法第一章 总则 第

一条 为加强对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

资委）所出资企业（以下简称企业）总会计师工作职责管理

，规范企业财务会计工作，促进建立健全企业内部控制机制

，有效防范企业经营风险，依据《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

行条例》和国家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企业总会计

师工作职责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总会计师

是指具有相应专业技术资格和工作经验，在企业领导班子成

员中分工负责企业会计基础管理、财务管理与监督、财会内

控机制建设、重大财务事项监管等工作，并按照干部管理权

限通过一定程序被任命（或者聘任）为总会计师的高级管理

人员。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总会计师工作职责是指总会计师在

企业会计基础管理、财务管理与监督、财会内控机制建设，

以及企业投融资、担保、大额资金使用、兼并重组等重大财

务事项监管工作中的职责。 第五条 企业及其各级子企业应当

按规定建立和完善总会计师管理制度，明确总会计师的工作

权限与责任，加强总会计师工作职责履行情况的监督管理。 

第六条 国资委依法对企业总会计师工作职责履行情况进行监



督管理。第二章 职位设置 第七条 企业应当按照规定设置总会

计师职位，配备符合条件的总会计师有效履行工作职责。符

合条件的各级子企业，也应当按规定设置总会计师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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